
关于公布2021年校级“质量工程” 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

[教务处 2021-11-26]

教学〔2021〕72 号

各学院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本科高校“十四五”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实施方案》和《关于推荐

2021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通知》精神，我校开展了2021年校级“质量工程”建设项目申报工作，经过

评审及公示无异议，现对立项项目予以公布，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立项情况

本年度各学院及相关教学单位推荐22类项目共310项。经评审及公示无异议，确定共299项符合建设内

涵和要求，其中一流专业建设点5项、在线开放课程22项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15项、线下课程21项、社

会实践课程2项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0项、课程思政示范课堂6项、全英课程8项、一流实验课程9项、实验

教学示范中心4项、联合教学实验室3项、虚拟仿真实验项目12项、协同育人平台3项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

学基地12项、实践研习3项、大学生学科竞赛计划9项、互联网+实习工作坊项目3项、课程教研室15项、课

程思政示范团队1项、专项人才培养计划4项、  教学改革项目124项、学院自设项目8项，现予以立项，具

体立项建设项目见附件1。

二、项目管理

本次立项项目仅为校级“质量工程”建设项目，项目建设期满后需参加学校组织的结题验收，只有结题

验收通过的项目才会被发文认定为校级“质量工程”项目。项目建设周期除在“项目建设内涵及要求”中有明确

规定的项目类型外，一般不超过3年。

本次立项项目作为我校推荐省级“质量工程”建设项目的储备项目，学校推荐省级“质量工程”项目将一律

在校级“质量工程”项目或建设项目中择优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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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须加强对项目的日常监管，及时发现并妥善解决各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各项目负责人

须紧扣项目内涵和建设要求，积极开展建设研究工作并在实践中应用和检验建设研究成果。各项目须合理

使用项目经费，确保研究进度，按要求接受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，按质保量完成预期任务，争取在教学建

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形成特色，在全校产生良好的应用示范辐射效应。

三、经费安排

（一）经费来源及资助标准

所有项目由各单位从人才培养常规经费或其他经费来源给予资助，资助标准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

主制定。

（二）经费管理

各单位校级“质量工程”建设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。

附件不随文印发，请在数字华师“部处通知”栏目中下载。

附件 1：2021年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

 


